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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15

樓

承辦人：蔡惠萍

電話：(03)3322101-7418

傳真：(03)3358254

電子信箱：06211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草漯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5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040032453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(00324532A0C_ATTCH3.pdf、00324532A0C_ATTCH4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市田心國小辦理本市104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創造

力暨科學教育實施計畫－【8-3】未來想像熱線 未來想像

教室計畫1份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市104年度國民中小學推動創造力暨科學教育實施

計畫辦理。

二、實施方式：採申請審查制，每校以申辦1場次（30人左右

）為原則，預計錄取26校。

三、課程實施期程：104年7月1日起至104年8月31日止。

四、報名方式：申請學校請備妥實施計畫及經費概算（如附件

），於104年5月18日起至5月29日止寄送紙本申請(郵戳為

憑)，請寄至田心國小教學組蔡英哲老師（桃園市大溪區

文化路120號）彙整及審查。

五、本案申辦學校倘於例假日辦理活動，則工作人員同意於活

動結束後6個月內於課務自理及不支代課鐘點費原則下，

擇期覈實補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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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本案辦理活動有功人員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

績考核辦法」、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

法」及「桃園縣立各級學校教職員獎懲要點」等規定，核

頒每校5人獎狀1紙。

七、本案倘有疑義請電詢活動聯絡人：（03）3872008轉110游

校長或轉210教務處李主任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中小〈不含秀才分校〉

副本： 2015-05-11
14:54:43


